
保险产品也能被强制执行
法院提取190万元保单
用于清偿当事人债务

通讯员 何利芬 本报记者 张宇洲

随着保险业的普及，一些分红型、投资型等商业保

险产品成为不少人投资理财的选择。那么当法院强制

执行时，当事人的这些保险产品能视为固定资产被执

行吗？

马某是杭州富阳某墙体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前些年因资金周转需要，以个人和公司名义向多家

银行及小贷公司借款。不过，他并没有按约定归还这

些借款，因此被多方诉至法院并败诉。法院判决后，马

某的公司和他个人都没有履行还款义务，案件陆续进

入强制执行阶段。

富阳区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查明，被执行人马某名

下的房产已经在2014年被处置，除名下两个车位外，

没能查询到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正当案件承办人一

筹莫展时，突然马某在多家保险公司的投保记录引起

了他们的注意。执行人员立即传唤马某进行调查，因

为是早些年购买的，马某对这些保单记忆有些模糊，据

他所说很有可能是向银行贷款时要求办理的捆绑业

务，属于商业保险产品，并愿意配合办理退保，用于履

行案款。

随即，执行干警与保险公司联系，经调查核实，马

某购买的均为理财险。在向保险公司送达协助执行通

知书和强制扣划裁定书后，2021年年底，法院依法强

制提取了保单现金价值190余万元，用于清偿马某的

债务。

法官说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

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可

以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占有的动产、登记在被执

行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

商业保险产品属于前述法律规定的其他财产权利

的范围。投保人购买传统型、分红型、投资连接型、万

能型人身保险金、以现金方式支付的保单红利、退保后

保单的现金价值等，均属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

的财产权。当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作为被执行

人时，该财产权属于责任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执行。

保单的现金价值属于投保人的财产权益，并非被

执行人及其抚养家属所必须的生活物品和生活费用，

法院可以依法强制执行。所以，一旦发现被执行人名

下有可以强制执行的保险产品，法院将依法强制退保，

提取被执行人的保单现金价值进行执行，以保障胜诉

当事人的权益。

通讯员 余法

近日，杭州余杭区法院宣判一起涉“抖音”平台直播数

据权益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该案也被业界称为首例

涉直播数据权益不正当竞争案。

原告微播视界公司系“抖音”APP运营者。2017年

“抖音”上线直播功能。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共有主播

超千万，日活跃主播数十万。六界公司开发运营的“小葫

芦”官网上公布了“直播红人榜”“礼物星光榜”“土豪排行

榜”等，囊括“抖音”在内的各大直播平台数据。通过这些

榜单，可查看不同周期内“网红”主播的收益数据（包括单

场收入、日收入、月收入、年收入等）以及“头部粉丝”打赏

主播数据（具体到每位用户每一笔打赏的时间、打赏对象

及金额等）。而普通用户观看“抖音”直播间主播直播时，

只能查看最多200名打赏靠前的实时在线观众打赏的虚

拟“音浪值”，但无法知晓其具体打赏金额；直播间用户打

赏系以飘屏方式展示，亦未显示打赏礼物价值。微播视界

公司认为，六界公司通过技术手段抓取其非公开数据的行

为破坏“抖音”产品及其服务的正常运营，构成不正当竞

争。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六界公司立即停止不正当竞争

行为，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4500000元，并在“小

葫芦”官网等处刊登声明，消除影响。

六界公司辩称，其未实施数据抓取行为，更未抓取“抖

音”非公开数据。其系在未登录的状态下通过OCR软件

直接识别“抖音”直播间的公开信息，并整合加工后形成涉

案数据，采取的技术手段完全合法正当；且其未对“抖音”

直播间全量抓取，不会对“抖音”产品运行造成任何破坏；

双方产品无任何竞争关系，也未形成实质性替代，不构成

不正当竞争，微播视界公司关于损害赔偿的请求没有任何

事实和法律依据。

诉讼过程中，承办人赴六界公司住所地现场勘验，双

方均申请专家辅助人出庭。

法院经审理认为，尽管单一的直播权益应当归属于具

体用户，但微播视界公司作为“抖音”产品的运营者，通过

运营涉案数据实现其商业策略，其就直播数据整体享有的

竞争利益值得保护。微播视界公司收集涉案数据征得了

用户同意，其基于与用户的相关协议及抖音产品的运营需

要，对涉案数据亦具有相应的管理责任，故微播视界公司

主张涉案数据权益具备合法性基础。

六界公司的行为是否正当，可从其行为方式和行为后

果两个方面评判。首先，就行为方式，六界公司并未就具

体通过何种技术手段获取直播间数据给出令人信服的说

明，且在诉讼中存在陈述前后矛盾的情形。其次，就行为

后果，法院结合行为对经营者利益、消费者利益及社会公

共利益的影响作整体利益衡量和判断。经营者利益方面，

六界公司的行为破坏了微播视界公司为维持用户隐私与

用户粘性之间的平衡所采取的数据展示规则，进而影响用

户对微播视界公司数据安全保护的期待和信任，从而破坏

其竞争优势；消费者利益方面，通过六界公司公布的数据，

能够获悉某个特定主播的收入状况等敏感信息，用户打赏

数据则体现了该用户的兴趣、消费偏好、经济能力等个人

消费类敏感数据，六界公司获取相应基础数据并未征得打

赏用户及主播同意，侵犯其个人信息权利；社会公共利益

方面，六界公司对数据的使用行为没有任何创新，涉案数

据展示的透明化一定程度上反而会带来平台之间的恶性

竞争、家庭与社会不稳定等，使得社会福祉总体降低。

综上，法院认为六界公司获取、使用涉案数据的行为

具有不正当性，侵害了微播视界公司、“抖音”主播及打赏

用户的合法权益，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违反反不正当竞

争法规定，构成不正当竞争。综合考量六界公司主观过错

程度、侵权行为性质、情节、期间及微播视界公司为本案支

出的合理费用等，法院判决六界公司立即停止涉案不正当

竞争行为，在“小葫芦”官网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并赔偿微

播视界公司经济损失（含合理费用）1000000元。

法官提醒：
尽管我国法律目前尚无“数据权利”的概念，但从竞争

法维度而言，直播平台经营者对通过合法运营直播产品与

服务，且依法收集的直播数据整体享有竞争法上的合法权

益。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平台的

直播数据往往包含用户个人信息，因此其不仅关乎平台经

营者的利益，也与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保护及社会公共利益

息息相关。一方面，经营者获取个人信息应当征得其同

意，否则其获取的数据就丧失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经

营者选择何种数据公开、何种数据不公开，通常是基于数

据安全、用户隐私以及平台经营者商业策略的实现等考

量，其他经营者破坏该种数据展示规则，可能构成不正当

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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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董莉莉 龚国新

“本人不该在被告已经把款项转给家族

人员的情况下，进行司法诉讼，给司法资源造

成浪费，现本人十分后悔！感谢法院对本人

的及时指导，以后定当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

规，做守法好公民。”近日，徐某向龙港市法院

出具了这样一份检讨书。与此同时，他还被

罚款3万元。

2021年9月27日，徐某向龙港市法院起

诉，要求黄某支付股权款22.8万元。但在开

庭前，徐某又向法院申请“撤回诉讼”。法官

察觉到了蹊跷，电话联系被告黄某了解案件

情况时，黄某表示自己已经于2020年通过中

间人支付了全部股权款，并无欠款。

于是法官对案件进行详细调查，徐某终

于说了实话。原来，徐某与黄某合伙投资某

科技公司，之后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

定徐某将其名下的股权以42.8万元的价格转

让给黄某。当天，黄某支付部分股款后，向徐

某出具借据一份。到2020年12月5日，黄某

通过中间人归还了全部股份款。但徐某收款

后未将借据

归 还 给 黄

某，又因双

方在经营公司中存在纠纷，一时气愤，徐某将

黄某诉至法院。

鉴于徐某存在不诚信诉讼行为，为查清

案件事实，法院依法裁定不准许其撤诉。对

案件进行审理后，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徐

某的诉讼请求，并对徐某作出罚款3万元的处

罚决定。

法官说法：
诉讼是当事人保障合法权益的救济途

径，不能成为牟利或撒气的手段。诉讼中，当

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法诚实提供

证据，理性诉讼。民事诉讼法规定，诉讼参与

人伪造、毁灭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

的，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进行罚款、拘留，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人无信不立。诚实守信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根本要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也是每个人的立身之本。将诚信二字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切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和责任。

公开宣判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

区人民法院近日依法对

两宗跨国电信网络诈骗

案作出一审判决，以诈骗

罪判处钟沛承、杨圣彬等

45人有期徒刑三年至十

五年，并处二万元至一百

万元的罚金，责令退赔被

害人损失。

新华社 商海春 作

赔偿100万元！首例涉直播数据权益不正当竞争案宣判

原告申请撤诉，为何被法院拒绝？
法院：存在不诚信诉讼行为，要查清案件事实


